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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

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人

）

１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９６

，

３２７

，

３６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３８．０３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益民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以及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

员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的审议情况

大会对所提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会议采用记名投票、逐项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１９６

，

３２７

，

３６７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１９６

，

３２２

，

３６７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５

，

０００

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９９．９９７％

。

（三）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１９６

，

３２７

，

３６７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四）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１９６

，

３２７

，

３６７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五）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鉴于公司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 综合考虑回报公司全体股东以及公司各业务未来发展的资金需求等

因素，同意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５１６

，

２１８

，

８３２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含

税），共计分配利润

１０３

，

２４３

，

７６６．４０

元，尚余可分配利润

７４５

，

０３５

，

７３０．６３

元转入以后年度。

表决结果：

１９６

，

３２７

，

３６７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六）《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决

定其年度审计费用。

表决结果：

１９６

，

３２７

，

３６７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七）《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授权经营

层决定其年度内控审计费用。

表决结果：

１９６

，

３２７

，

３６７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法律顾问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指派周峰、孙宪超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苏永证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４６

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合法有效，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二）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３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股东林芝地区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荣光”）减持股份的通知，荣光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

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３６３．１０６７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７％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林芝地区荣

光科技有限

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５－８ １６．８８ ６７．３２７５ ０．２０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４－２７ １５．５５ ４８．１８９２ ０．１４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４－２６ １５．９３ ３６．２２００ ０．１１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４－２５ １６．０５ ７７．６４００ ０．２３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６．１３ ７５．５２００ ０．２２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６－２７ １８．１９ ５８．２１００ ０．１７

合 计

——— ———

３６３．１０６７ １．０７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林芝地区荣

光科技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３

，

６３５．８５１２ １０．７０ ３

，

２７２．７４４５ ９．６３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６３５．８５１２ １０．７０ ５８９．５１３６ １．７４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２

，

６８３．２３０９ ７．８９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荣光的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其间任意

３０

天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荣光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利浩先生的一致行动人，荣光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

售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４

、陈利浩先生、荣光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合计持有公司

２５．５７％

的股份。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陈利浩先生、荣光合计持有公司

２３．００％

的股份。

三、备查文件

１

、林芝地区荣光科技有限公司减持情况说明；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代任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

离任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２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滕天鸣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

高管任职资格

否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

格的日期

－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加入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曾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

机构理财

部总经理等

，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

学历

、

学位 硕士

注：经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滕天鸣先生任华夏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待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生效。

３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范勇宏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

说明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４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经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已按规定

向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报告。

范勇宏先生于

１９９８

年初创建了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并一直担任总经理至今。范勇宏先生带领公司

全体员工，本着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对股东负责任的态度，克服了基金行业和公司面临的种种困难，准确把

握了基金行业的发展态势，确立并保持了华夏基金在行业的领先地位，为广大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分红达

到

７８５

亿元，为股东创造了

１９８．２８

亿元（

２００

倍）的投资回报，切实履行了公司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对股东的

诚信勤勉义务。 公司对范勇宏先生为华夏基金做出的卓越贡献深表感谢！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告

经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股东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选举以下人

员组成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按姓氏笔画排序）：王东明先生、朱武祥先生、华伟荣先生、范勇宏先生、胡祖六

先生、徐刚先生、贾建平先生、葛小波先生、谢德仁先生。王连洲先生、龙涛先生、涂建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独

立董事，本公司对王连洲先生、龙涛先生、涂建先生为公司做出的贡献深表感谢！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选举王东明先生为本公司董事长，范勇宏先

生为本公司副董事长。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附：董事会成员简历

王东明先生：董事长，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兼执行委员会委

员，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中

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曾任职于加拿大丰业银行证券公司投资银行部，曾任华夏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国际部总经理，南方证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中信资本

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范勇宏先生：副董事长，博士，高级经济师。 现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北京市人大代表，北

京市顺义区人大常委，兼任北京市金融街商会监事长。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干部，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北京

东四营业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华北区总监（副总裁）、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第三、四届中国证监会

发审委委员。

华伟荣先生：董事，硕士，高级会计师。现任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国联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曾任无锡市财政局预算管理科科员、综合计划科科员、综合计划科副科长，无锡市信托投资公

司部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国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裁，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中海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祖六先生：董事，博士，教授。 现任春华资本集团主席。 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经济学家，达沃斯

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高盛集团大中华区主席、合伙人、董事总经理。

徐刚先生：董事，博士，经济师。 现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董事总经理、经纪业务发

展与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研究部行政负责人。曾任中国地质机械仪器工业总公司干部，曾任职于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咨询部、资产管理部、金融产品开发小组、金融组、研究部、股票销售交易部，担任经理、高

级经理、部门副总经理、部门总经理、部门行政负责人等职务。

葛小波先生：董事，硕士。现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董事总经理、计划财务部行政负

责人。曾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上市部副主任、风险控制部执行总经理、交易部（现

交易与衍生产品业务部）行政负责人。

朱武祥先生：独立董事，博士，教授。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兼

任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设（控股）有限公司、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曾任原中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中兴通讯独立董事，中国

证监会发审委委员、重大重组委委员，中国证券业协会投行委员会专家顾问。

贾建平先生：独立董事，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 现已退休。 曾任职于北京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美国纽约

中国物产有限公司（外派工作），曾担任中国银行信托咨询公司副处长、处长，中国银行卢森堡公司副总经

理，中国银行意大利代表处首席代表，中银集团投资管理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中国银行重组上市办公室、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上市办公室总经理，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德仁先生：独立董事，博士，教授。 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超

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同方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会计学会《会计

研究》编委，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第七届理事会副会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通讯

评审专家，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科研基金和科技奖励评审专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专家。曾任清华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学讲师、副教授。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在部分销售

机构开办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为了向广大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服务，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起，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３１

家代销机构开始办理华夏经典混合、中信现金优势货币、华夏收入

股票、中信稳定双利债券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指定销售机构提出固定日期和固定金额的扣款和申购申请，由指定

销售机构在约定扣款日为投资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交易方式。

一、适用销售机构及基金

投资者可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起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口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华夏经典混合、中信现金优势货币、华夏收入股票、中信稳定双利债券的定

期定额申购业务。

投资者可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起在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华夏经典混合、华夏收入股

票、中信稳定双利债券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二、申请方式

投资者应按照销售机构的规定办理开通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申请。

三、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次固定扣款金额，最低扣款金额应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

目前，上述代销银行规定的每次最低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３００

元，上述代销券商规定的每次最低扣款金

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

元。

四、扣款日期

投资者与销售机构约定的固定扣款日期应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

五、扣款方式

（一）销售机构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开放日则顺延至

下一基金开放日。

（二）投资者需指定一个销售机构认可的资金账户作为固定扣款账户。

（三）如投资者资金账户余额不足的，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相关销售机构的规定。

六、申购费率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应遵照上述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中相关规定执行，如有费率优惠活

动，请按照相关公告执行。

七、交易确认

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定期定额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投

资者可自

Ｔ＋２

工作日起查询基金定期定额申购确认情况。

八、变更与解约

如果投资者想变更扣款日期、扣款金额或终止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等，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销售机构的

规定。

九、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销售机构名称 网址 客户服务电话

１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ＡＭＣ．ｃｏｍ ４００－８１８－６６６６

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９５５９９

３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９５５６６

４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ｋ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９６５５８

（

武汉

）、

４００－６０９－６５５８

（

全

国

）

５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６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９６７２１８

、

４００－８１３－９６６６

７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ｆｃｓｃ．ｃｎ ０７５５－２５８３２５２３

８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

９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０５９１－９６３２６

１０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６３

１１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ｌｉｏｎｓ．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０－２８８８

１２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ｎ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０２５－８３３６４０３２

１３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ｃｓｃｏ．ｃｏｍ．ｃｎ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１１

１４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

０７５５－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１５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１６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１７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ｄｇｚｑ．ｃｏｍ．ｃｎ ０７６９－９６１１３０

１８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０５１２－３３３９６２８８

１９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

９５５２５

２０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７５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２１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２２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５２８８

２３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０７９１－６２８５３３７

２４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３６

２５

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０４７１－４９６１２５９

２６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６１９

、

４８９０６１８

、

４８９０１００

２７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２８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１－６１６８

２９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３８

３０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ｗｅｓｔｓｅｃｕ．ｃｏｍ ９５５８２

３１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３９７

３２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ｘｃｓｃ．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８－１５５１

十、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销售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ＡＭＣ．ｃｏｍ

）查询《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定

期定额开通状况一览表》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６６６６

）获取销售机构办理本公司旗下开放式

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情况的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0

2012

年

5

月

11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302

证券简称：西部建设 编号：

2012-032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3

月

15

日，本公司从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

"

中建总公司

"

）获悉，中建总公司在筹划与

本公司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为避免本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股票已申请从

2012

年

3

月

16

日起停牌。

目前本公司尚未接到任何有关于重组事项进一步信息，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进展公告。敬请投资者

关注。

特此公告。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020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

2012026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公司全资

子公司关于收到财政专项补助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公告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上述保证承担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公布的

2012021

号公告， 公告了本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上虞京新药业有

限公司收到了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联合下发的文件《关于

下达

2011

年度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财政专项补助资金的通知》（浙财企

[2012]71

号）文件，将对公司

"

年产

牛膝多糖

24

吨原料药及制剂产业化项目

"

补助

27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上虞京新药业有限公司

"

年产

400

吨

左氟羧酸及年产

400

吨氧氟羧酸项目

"

补助

270

万元。近日，本公司收到了财政专项补助款

270

万元，上虞京

新药业有限公司也收到了财政专项补助款

270

万元。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24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5

月

9

日收到公司副总裁刘志平先生的

离职报告，因劳动合同期满且不续签的原因请求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

根据相关规定，刘志平先生离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刘志平先生离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

职务。

刘志平先生的离职不会影响公司经营工作的正常进行。

刘志平先生一直以来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公司董事会

对此表示高度的肯定和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129

股票简称：中环股份 编号：

2012-21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下午

14: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的总数为

434,003,93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9.93 %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旭光先生主持会议。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管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

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逐项审

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434,003,9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2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434,003,9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3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434,003,9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4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434,003,9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5

、审议通过《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434,003,9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6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2012

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434,003,9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7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了

2011

年度述职报告。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392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号：

2012-021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19

日发布了《筹划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公司股票已按有关规定自

2012

年

4

月

19

日开

市起停牌。

公司正在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已组织中介机构对目标公

司进行现场尽职调查，并论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每周发布一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390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

2012-019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

东大会的公告》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在贵阳市白云经济开发区公司办公总部会议室召开。 会

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观福先生主持，出席和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8

名，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16,683,6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2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秘出席了

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三、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其中第六、七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

经与会股东充分讨论、认真审议并投票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6,683,6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6,683,6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6,683,6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16,683,6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6,683,6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的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应进行董事会换届工

作。 本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且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分别进行累积投票。

（

1

）累积投票制下选举非独立董事

公司本届董事会提名下列人员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观福先生、杜健先生、张侃先

生、吕玉涛先生、杨俊先生、史剑先生、王仕轩先生、梁军女士（简历附后）。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候选人张观福先生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116,683,64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候选人杜健先生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116,683,64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候选人张侃先生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116,683,64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候选人吕玉涛先生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116,683,64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候选人杨俊先生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116,683,64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候选人史剑先生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116,683,64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候选人王仕轩先生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116,683,64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候选人梁军女士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116,683,64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累积投票制下选举独立董事

公司本届董事会提名下列人员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郝小江先生、童朋方先生、张建华

先生、张英峰先生（简历附后）。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候选人郝小江先生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116,683,64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候选人童朋方先生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116,683,64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候选人张建华先生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116,683,64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候选人张英峰先生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116,683,64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的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应进行监事会换届工

作。 公司本届监事会提名何文均先生、孙廷华先生、安昊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附

后）。

本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候选人何文均先生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116,683,64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候选人孙廷华先生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116,683,64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候选人安昊明先生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116,683,64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3

名监事与职工监事代表舒万里先生、黎仕敏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 《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

116,683,6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及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6,683,6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6,683,6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方杰律师、达健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张观福：男，

1965

年出生，高级工程师，贵阳医学院药学学士，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EMBA

。 曾就职于

贵州省中药研究所、 贵州省医药管理局，

1995

年

1

月至

2000

年

2

月任贵州信邦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2000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现兼任贵州信邦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贵州信邦药物研究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6,972

万股，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杜 健：男，

1960

年出生，讲师，四川大学哲学专业。 曾就职于贵阳医学院、贵阳医学院制药厂，

1995

年

1

月至

2000

年

2

月任贵州信邦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2000

年

1

月至

2001

年

1

月任贵州信邦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2001

年

1

月至今任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现兼任贵

州信邦远东药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345

万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吕玉涛：男，

1964

年出生，主管药师，贵阳医学院药学专业。 曾就职于贵州毕节地区药检所化学室、海南

三叶制药厂，

1995

年

10

月至

2000

年

2

月任贵州信邦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2000

年

1

月至

2007

年

5

月任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2007

年

5

月至今任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

兼任贵州信邦药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420

万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 侃：男，

1967

年出生，浙江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 曾任贵阳制药二厂生产部副经理，

1995

年

1

月

至

2000

年

1

月任贵州信邦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2000

年

1

月至

2001

年

1

月任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2001

年

1

月至今任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370

万股，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杨 俊：男，

1963

年出生，主管药师，贵阳医学院药学专业。 曾就职于贵阳医学院、贵阳医学院制药厂、

贵州神奇制药有限公司，

2000

年

1

月至

2003

年

2

月任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副总经理，

2003

年

3

月至

2009

年

4

月任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2009

年至今任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现兼任贵州信邦药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史剑：男，

1974

年出生，毕业于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学士学位，中共党员。

1996

年

-1999

年就职于

国家财政部财政金融监督司，从事对中央金融、商贸企业的财务监督与管理工作。

1999

年

11

月起调入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工作，先后任总裁办公室副处长；投资管理部投资管理处副处长、处长；投资开发处高级

经理；现任投资（投行）事业部总经理助理。

2012

年

1

月至今任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仕轩：男，

1954

年出生，毕业于贵州银行学校，中专学历，中共党员。

1999

年

12

月进入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公司贵阳办事处工作，历任贵阳办事处、乌鲁木齐办事处的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党委书记、总经理等职

务，现任贵阳办事处党委书记、总经理。

2012

年

1

月至今任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梁军：女，

1980

年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历，获经济学学士学位，中共党员。

2003

年

9

月进

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投资银行部工作，现任投资（投行）事业部高级副经理。

2012

年

1

月至今任贵州信

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郝小江：男，

1951

年

7

月出生，药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78

年起从事植物化学和有机合成研

究工作，

1995-2005

年历任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所长、党委书记；先后兼任中国植物学会副

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新药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云南省植物学会理事长。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目有：科技部

新药创制重大专项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郝小江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童朋方：男，

1972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 江西财经大学财务会计系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北京大

学法学院研究生毕业，获法律硕士学位。 拥有律师资格、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

1994

年至

2001

年在财政部

就职，

2001

年至今任北京市德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现为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童朋方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建华：男

,1946

年

8

月出生

,

本科学历

,

中共党员

,

高级经济师。 曾任贵州省黔南锻压机床厂副厂长

;

贵

州黔南农业机械化学校校长、党支部书记

;

贵州省黔南州经委副主任

;

贵州省黔南州烟草专卖局

(

公司

)

局长、

经理、党委书记

;

贵州省贵定卷烟厂厂长

;

贵州省黔南州政府副州长、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

;

贵州省轻纺工业

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党组书记、厅长

;

贵州省政府副秘书长

;

中国烟草总公司贵州省公司

(

贵州省烟草专卖局

)

总经理、局长、党组书记

;

贵州中烟工业公司贵州黄果树烟草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

;

贵州中烟工业公司

总经理、党组书记。其中

, 2003

年

2

月至

2008

年

2

月

,

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现为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外部董事、贵州大学客座教授。张建华先生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英峰：男，

1946

年

9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

1970

年

9

月至

1979

年

12

月，先后

任重庆钢铁公司第五钢铁厂工人、技术员、电修工区负责人、公司经理办公室秘书；

1980

年

1

月至

1984

年

5

月，先后任贵州人民检察院办公室秘书、经济检察处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办公室主任、检察委员会委员；

1984

年

5

月至

1996

年

11

月，任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机关党组副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1996

年

11

月至

1998

年

8

月，任中共黔南州委副书记（正厅级）；

1998

年

8

月至

2000

年

7

月，任贵州省商务厅厅长、党组书记；

2000

年

7

月至

2006

年

10

月，任贵州信息产业厅厅长、党

组书记；

2006

年

10

月至

2008

年

1

月任贵州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现为南方汇通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张英峰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何文均：男，

1957

年出生，主管药师，贵阳医学院药学学士。

1984－1989

年就职于重庆制药六厂任车间

主任、

1989-1994

年就职于贵阳医学院制药厂任车间主任。

1995

年

1

月至

2000

年

1

月任贵州信邦制药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2000

年

1

月至

2007

年

5

月任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9

年

4

月至今

任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116.98

万股，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廷华：男，

1963

年出生，毕业于厦门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2000

年

1

月进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公司贵阳办事处工作，现任贵阳办事处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2012

年

1

月至今任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安昊明：男，

1979

年出生，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

2001

年

7

月进入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历任总裁办公室秘书处高级副经理、投资（投行）事业部投资业务二处、一处高级副经理，

现任投资（投行）事业部投资业务一处（股权处）高级经理。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390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

2012-020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

"

会议

"

）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在贵阳市白云经济开发区信邦大道

227

号公司办公总部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2

日以电话、邮件等方式发出，本次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12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及董事代表

12

人，其中董事梁军女士以通讯方式参会。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张观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杜健先生为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

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董事张观福先生、董事王仕轩先生、独立董事郝小江先生组成，其中张观福先生为召集

人。

提名委员会由董事杜健先生、独立董事张英峰先生、独立董事张建华先生组成，其中张英峰先生为召集

人。

审计委员会由董事梁军女士、独立董事童朋芳先生、独立董事张英峰先生组成，其中童朋方先生为召集

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董事史剑先生、独立董事张建华先生、独立董事郝小江先生组成，其中张建华先生

为召集人。

上述专业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孔令忠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观福先生为总经理，孔令忠女士为常务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刘晓阳先生、陈佳吾女士、王丕

敏先生、张远波先生、张洁卿先生为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5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丕敏先生为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6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肖越越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8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简历如下：

张观福：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5

年出生，高级工程师，贵阳医学院药学学士，中欧国际工商

管理学院

EMBA

。 曾就职于贵州省中药研究所、贵州省医药管理局，

1995

年

1

月至

2000

年

2

月任贵州信邦

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00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现兼任贵州信邦药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贵州信邦药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6,972

万股，未受

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杜 健：男，

1960

年出生，讲师，四川大学哲学专业。曾就职于贵阳医学院、贵阳医学院制药厂，

1995

年

1

月至

2000

年

2

月任贵州信邦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2000

年

1

月至

2001

年

1

月任贵州信邦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2001

年

1

月至今任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现兼任贵州信

邦远东药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345

万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孔令忠：女，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8

年出生，哲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曾任信邦制药行政部经

理，总经理助理，现任信邦制药常务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

兼任贵州信邦药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监事。 孔令

忠女士于

2010

年

12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刘晓阳：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2

年出生，高级工程师，大学本科学历。曾就职于贵阳制药二

厂任技术副厂长、贵州良济药业有限公司任常务副总、贵州康纳圣方药业有限公司任研发副总，曾任信邦制

药总工程师，现任信邦制药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刘晓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陈佳吾：女，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2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1995

年进入公司，先后任北京地

区经理、市场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发展部总监，现任信邦制药副总经理。 陈佳吾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王丕敏：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3

年出生，经济师。

2001

年

1

月至

2003

年

2

月任公司财务

总监，

2003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2010

年

9

月至今任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 王丕敏先生未持有本公

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张远波：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3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1997

年进入公司，先后任北京、山

东市场经理、销售总监，现任信邦制药副总经理。 张远波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张洁卿：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5

年出生，本科学历。

1995

年

8

月进入公司，先后任浙江地

区经理、销售总监，现任信邦制药副总经理。 张洁卿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观福先

生为兄弟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肖越越：女，中国籍，

1984

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7

年

3

月进入公司，先后任公司总

经理秘书、行政部副经理，

2011

年

8

月起至今任证券投资部副经理，

2012

年

2

月起至今任证券事务代表。 肖

越越女士于

2011

年

12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002390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

2012-021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

"

会议

"

）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在公司办公总部五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2

日以电话、邮件等方

式发出，本次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5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5

人。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的监

事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认真审议并投

票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何文均先生任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决议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何文均简历：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57

年出生，主管药师，贵阳医学院药学学士。

1984－1989

年就职于重庆制药六厂任车间主任、

1989-1994

年就职于贵阳医学院制药厂任车间主任。

1995

年

1

月至

2000

年

1

月任贵州信邦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2000

年

1

月至

2007

年

5

月任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2007

年

5

月至

2007

年

11

月任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2007

年

11

月至今任贵州

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何文均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票

116.98

万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